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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 

《江苏省超标粮食处置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《江苏省超标粮食处置办法》（苏政办发〔2018〕16号，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于2018年2月14日印发，《办法》对我省行

政区域内超标粮食的监测、收购、储存、处置及监督检查等活动

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贯彻执行好《办法》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要充分认识《办法》的重要意义。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

食为天;食以粮为本，粮以安为先。”粮食是重要的食品原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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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物资，粮食质量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

全，关系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，关系党和国家的形象。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4〕69号）文中明确提出了“加强对农药残留、重金属、真

菌毒素超标粮食管控，建立超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”的要求。近

年来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以及极

端气候的增多，粮食质量安全隐患日益凸显，人民群众对粮食质

量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对保障粮食食用安全的诉求也日益强

烈。《办法》的颁布实施，为我们守住粮食质量安全的底线提供

了重要保障。 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、省

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粮食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切实增强抓好

贯彻落实《办法》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。 

二、精心组织《办法》的学习宣传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把学习宣传《办法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列入重要议事日

程，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，作出专门的工作部署。要把学习《办

法》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，与深入学习领会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关于强化粮食质量安全治理、加强粮食重金

属污染治理、进一步提升粮食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要

求与部署结合起来 ，深刻领会《办法》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。

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夯实《办法》贯彻落实的基

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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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认真落实《办法》的各项规定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紧紧围绕《办法》的目标任务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地

区、本部门的实施细则。针对《办法》中原则性的措施，各地、

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深入研究，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，增强措

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要强化责任落实，对落实政策到位的地

区与部门，依法依规进行奖励；对工作不力落实不到位的，要予

以通报。要将超标粮食处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合理

安排超标粮处置所需资金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对已有的

超标粮处置政策措施要根据《办法》进行全面清理，及时予以修

订完善，妥善处理好超标粮处置政策的前后衔接。 

四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切实履行行政管理工作职能，强化超标粮处置工作的组织

领导。要密切关注粮食生产的形势变化，加强信息统计监测、分

析研判，稳妥做好风险防范应对，制定相关工作预案和任务清单，

建立督促检查机制，层层分解任务、落实责任，推动《办法》的

贯彻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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